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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 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2023年3月28日，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六届董

事会第七次会议以现场和通讯方式召开。会议通知已通过专人送达、邮件等方式

送达给董事，会议应到董事9人，实到董事9人，公司监事、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

相关人员列席会议，符合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规定。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刘

载望先生主持，经过讨论，一致同意通过如下决议： 

一、通过《2022年度总经理工作报告》。 

表决情况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二、通过《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，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表决情况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三、通过《202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》，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表决情况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四、通过《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。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表决情况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五、通过《关于聘任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，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表决情况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同意续聘容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23年度的会计师事务

所。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29日披露的临 2023-010号《江河集团关于

聘任 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》。 

六、通过《关于应收款项核销的议案》。 

表决情况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》、中国证监会《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财务信息披露



质量》等相关规定要求，为如实反映公司财务状况，公司拟对经营过程中部分长

期挂账、无法回收的部分应收账款、其他应收款进行清理核销。其中应收账款

104,133,366.55 元，其他应收款 10,617,859.82 元。本次拟核销的应收款项

114,751,226.37 元，占公司资产总额的比例较小，且公司在此前大部分已全额计

提了相应的坏账准备，本次核销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影响较小。 

七、通过《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》。 

表决情况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2021年12月30日颁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

第15号》（财会【2021】35号）和2022年11月30日颁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6

号》（财会【2022】31号）的规定，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。 

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29日披露的临 2023-009号《江河集团关于

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》。 

八、通过《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等事项的议案》，提请股东大会审

议批准。 

表决情况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为满足公司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，加强与相关银行、融资租赁等金融机构间

的合作关系，同意公司2023年度申请授信方案如下：  

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总额年度累计不超过150亿元人民币,其

中向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年度累计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。对上述范围内的综合授信，

根据金融机构相关业务具体情况，如有需要可以由公司实际控制人刘载望及/或富

海霞、公司第一大股东北京江河源控股有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，担保方式为保

证担保。 

对上述范围内的综合授信申请及使用等事项，授权公司董事长负责审批并签

署相关文件。授权期限自202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2023年度股东大会

召开之日。 

九、通过《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，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表决情况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同意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度不超过 150 亿元人民币，被担保人为公司

控股子公司。担保方式主要为保证担保，具体如下： 

（1）公司对北京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、广州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



司、广州江河幕墙制造有限公司、上海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、上海江河创

炫幕墙制造有限公司、成都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、成都江河创建实业有限

公司、江河香港控股有限公司、香港江河幕墙工程有限公司、江河幕墙澳门有限

公司、武汉江河幕墙系统工程有限公司、武汉江河幕墙制造有限公司、江河创建(济

南)控股有限公司、济南江河幕墙有限公司、江河幕墙新加坡有限公司、北京承达

创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、承达创建建设工程有限公司、北京港源建筑装饰工程有

限公司及其分公司、北京港源幕墙有限公司、浠水江河智慧光伏科技有限公司、

南京江河泽明医院管理有限公司、阜阳泽明眼科医院、淮安江河泽明眼科医院有

限公司、南京维视眼科医院有限公司、南京维视医疗设备有限公司、维视眼科医

院集团有限公司、南通江河泽明眼科医院有限公司等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。 

（2）对资产负债率 70%及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不超过 120 亿元；对资

产负债率 70%以下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不超过 30亿元。 

（3）对控股子公司单笔担保额度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%的担保。 

在履行必要的审批程序后，以上担保额度内授权公司董事长签署担保合同及

相关法律文件。 

2、公司各控股子公司之间年度担保总额不超过 80 亿元人民币，担保方式主

要为保证担保。 

授权期限自 202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至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

日。 

十、通过《关于 2023 年度委托理财投资计划的议案》，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

准。 

表决情况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为实现公司资金的有效利用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降低财务成本，根据公司

经营计划和资金使用情况，在保证资金流动性和安全性的基础上，同意公司（及

下属公司）2023 年使用闲置自有资金用于购买持牌专业金融机构发行的中等及以

下风险等级的理财产品；同意公司在任意时点理财总体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10亿元，

在此额度范围内可以循环使用。 

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29日披露的临 2023-008号《江河集团关于

2023年度委托理财投资计划的公告》。 

十一、通过《关于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》，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

表决情况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同意公司 2022 年度分红方案，拟以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.2 元（含税）。

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%是基于公司战略规划及经营发展需

要，并为保证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连续性及稳定性，提高公司抵抗资金周转风险

能力，更好的维护全体股东利益而制定的方案，符合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29 日披露的临 2023-007 号《江河集团关于

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》。 

十二、通过《江河集团202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》。 

表决情况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同意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》

的要求，于 2023年 3月 29日披露 2022年度社会责任报告，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。 

十三、通过《关于确认 2022 年度董事、高管薪酬及 2023 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》，

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 

表决情况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同意公司结合目前经济环境、所处行业及经营业绩等情况，参考行业薪酬水

平，在保障股东利益、实现公司与管理层共同发展的前提下，制定的公司 2023年

度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方案。 

上述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年 3月 29日披露的临 2023-011号《江河集团关于

2023年度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公告》。 

十四、通过《关于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》。 

表决情况：9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。 

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提议于 2023 年 4 月 21 日下午

2：30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。具体审议如下议案： 

1.《202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 

2.《202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 

3.《2022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》 

4.《202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 

5.《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》 

6.《关于聘任 2023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 



7.《关于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等事项的议案》 

8.《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》 

9.《关于 2023年度委托理财投资计划的议案》 

10.《关于确认公司 2023年度董事、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》 

特此公告。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河创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董事会 

   2023年 3月 28日  


